合法稳定住所户口迁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合法稳定住所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八十九条  凡依法取得合法稳定住所，申领户口准迁事宜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因购买商品住房或租住房屋并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并在房管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的,申请迁移户口的公民，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购买商品住房的出具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贷款手续；租房的出具房屋租赁协议及房管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书；

（二）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申报材料
	1、购买商品住房的出具房产证或购房合同及购房发票、贷款手续；租房的出具房屋租赁协议及房管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书；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夫妻投靠落户迁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夫妻投靠落户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八十六条  符合以下情形，且被投靠人拥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公民可以申请投靠户口迁移：

（一）夫妻投靠。被投靠人有合法固定住所的，由本人提出申请，提供双方户口簿、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填写申请表，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城镇投靠农村除外)。

	申报材料
	1、本人提出申请；

2、提供双方户籍证明(户口簿)

3、结婚证(原件、复印件)。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未婚子女投靠父母落户迁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未婚子女投靠父母落户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八十六条  符合以下情形，且被投靠人拥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公民可以申请投靠户口迁移：  （二）子女投靠。未婚子女（各地可结合实际调整范围），由本人或监护人提出申请，提供双方户口簿、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子女与父母关系证明，填写申请表，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城镇投靠农村除外)。

	申报材料
	1、本人或监护人提出申请；

2、提供双方户籍证明(户口簿)；

3、结婚证(原件、复印件)；

4、子女与父母关系证明；

5、填写申请表。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迁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八十六条  符合以下情形，且被投靠人拥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公民可以申请投靠户口迁移：

（三）父母投靠子女的。由本人提出申请，提供双方户口簿，子女与父母关系证明，填写申请表，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城镇投靠农村除外)。

公民申请投靠迁移，被投靠人应当拥有本人合法固定住所

	申报材料
	1、本人提出申请；

2、提供双方户籍证明(户口簿)；

3、结婚证(原件、复印件)；

4、子女与父母关系证明；

5、填写申请表。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工作调动、人才引进、公务员录用等原因户口迁入迁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工作调动、人才引进、公务员录用等原因户口迁入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八十八条  因工作调动、人才引进、公务员录用等原因迁移户口的公民，申领户口准迁事宜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批准文件；

（二）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申报材料
	1、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批准文件；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社会公开招聘考试、选调生户口迁入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工作调动、人才引进、公务员录用等原因户口迁入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八十八条  因工作调动、人才引进、公务员录用等原因迁移户口的公民，申领户口准迁事宜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组织、人事、劳动部门批准文件；

（二）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申报材料
	1、 持招聘、选调单位人事部门的申请落户的介绍信；

2、本人的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到公安机关申请户口准迁手续。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签订劳动合同人员户口迁入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签订劳动合同人员户口迁入户口迁入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2015年2月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党办[2015]8号）(五)合理放宽银川市城区落户条件。在银川市城区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以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1、凡依法取得住宅房屋所有权，或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并在房管部门办理租赁登记备案的。

2、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依法经营满两年，或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连续务工满两年的。

3、按照国家规定在当地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满两年的。（各地可根据本地级市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签订劳动动合同户口迁入条款办理此项业务）。

	申报材料
	1、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2、劳动合同劳动部门备案手续；

3、交社保凭证。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转业、退休军人家属和未婚子女随迁落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转业、退休军人家属和未婚子女随迁落户迁入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四十五条  复员、转业的军人，应当由本人凭县级以上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复员证或转业证、军人身份证号码登记表等材料向安置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恢复户口登记。被军队退回、除名、开除军籍的，应当由本人凭原户口注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到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恢复户口登记。

	申报材料
	1、持家属户口簿；

2、结婚证；

3、军人转业（退休）证；

4、军人身份证登记表；

5、县级以上安置办公室或兵役机关开具的介绍信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户口迁移事项。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个体工商户户口迁入落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户口迁入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 《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 第九十条  因投资原因迁移户口的公民，申领户口准迁事宜时，应当提供以下材料：

（一）工商部门签发的营业执照；

（二）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三）合法固定住所证明或经房管局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

	申报材料
	1、工商部门签发的营业执照；

2、迁移人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合法固定住所证明或经房管局备案的房屋租赁合同。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学生升学户口迁移落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学生升学户口迁移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部门规章】《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九十三条  考取大中专院校的新生（包括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生，下同），可以凭新生录取通知书，自愿选择将户口迁往学校集体户口。

被军事院校录取的新生，属于现役军人的，凭新生录取通知书注销户口；不属于现役军人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被宗教院校录取的新生，一般不予办理户口迁移。

	申报材料
	1、持户口簿；

2、新生录取通知书；

3、居民身份证。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转学、退学、被开除学籍户口迁移落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转学、退学、被开除学籍户口迁移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九十五条  大中专院校学生在学期间被批准转学，要求将户口迁往省内其他地区的，凭省级高教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要求将户口迁往省外的，凭转出地和转入地省级高教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大中专院校学生在学期间因故退学、开除学籍或者肄业的，凭学校批准文件或者相关证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申报材料
	1、市级中专主管部门或者学校的批准文件；

2、迁移证；

3、居民身份证。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毕业生回原籍落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毕业生回原籍落户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九十四条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入学时已将户口迁至学校学生集体户口，未落实工作单位或者落实工作单位但不符合工作地户口准入条件的，应当凭毕业证书、户口迁移证等材料，向入学时户口所在地或者现家庭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迁入登记。

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时已将户口从原户口登记地迁出，但未迁入学校学生集体户口的，应当持户口迁移证向原迁出地公安派出所申请恢复户口。

	申报材料
	1、毕业证书、户口迁移证；

2、居民身份证；

3、原籍落户方的户口簿。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学生就业户口迁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学生就业户口迁移落户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九十六条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被我区单位录（聘）用的，可以向工作地公安机关申报户口迁入登记，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毕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三）单位介绍信或聘用合同；

（四）户口迁移证。

第九十七条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人员没有工作单位的，愿意在我区城镇落户的，可凭毕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在居住地县级人才交流中心集体户或居住地派出所集体户入户。

	申报材料
	1、毕业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2、单位介绍信或聘用合同；

3、户口迁移证。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随军家属户口迁移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随军家属户口迁移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九十一条  因部队家属随军申请户口迁移的公民，申领户口准迁证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部队师（旅）级以上政治部门批准手续；

（二）军官证；

（三）家属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四）结婚证。

	申报材料
	1、部队师（旅）级以上政治部门批准手续；

2、军官证；

3、家属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4、结婚证。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退伍、转业及离退休军人落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退伍、转业及离退休军人落户

	职权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主体
	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派出所

	申请主体
	平罗县户籍居民

	法律依据
	【规范性文件】《宁夏公安机关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范》第四十五条  复员、转业的军人，应当由本人凭县级以上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复员证或转业证、军人身份证号码登记表等材料向安置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恢复户口登记。被军队退回、除名、开除军籍的，应当由本人凭原户口注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兵役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到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恢复户口登记

	申报材料
	1、本人持县级以上安置办公室或兵役机关开具的介绍信；

2、入伍前户籍地公安派出所户口注销证明；

3、军人身份证登记表、退伍证、转业证、离退休证。

	服务表格
	《户口迁移申请表》、《户口入户审批表》

	收费依据

和标准
	无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及
联系电话
	详见《平罗县公安局各户籍窗口通讯录》  

	监督电话
	0952-6093546、6095395 


